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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广东省 
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20180869 号 

提案会办意见的函  
 

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  

我厅对政协广东省委员会第十二届一次会议第 20180869 号

提案的会办意见如下： 

    提案对完善我省安全生产防范体系、突出综合监管职能、强

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、提高劳动者自我防范意识、引导群众广泛

参与监督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对专项监管、行业监管落实监

管职能，提高监管水平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，我厅完全赞同。 

一、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建设 

我厅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防范体系建设，严格按照《安全生产

法》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道路运输条例》《广东省党政领导

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狠抓安全生产

监督。 

一是坚持构建边界清晰、责任明确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。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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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（区）三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建立行业安全监管责任清单，

做到行业安全监管全衔接、无盲区、无空白。 

二是坚持推动网格化管理。落实县（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领导班子成员对辖区每一家交通运输企业和建设项目定向跟踪

监管，企业和生产经营单位领导班子落实对每一车辆、司机、高

风险路段、隐患治理路（标）段和枢纽节点等的跟踪监管。 

三是坚持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评价制度。实施对地市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评价和对厅直属单位实行安全

生产责任制考核，将考核和评价结果与干部任用和行业资源配置

挂钩。明确对第一责任人履职考核评价权重，强化第一责任人的

“第一责任”意识，以责任制考核评价为抓手，推动行业监管体

制机制建设。 

四是坚持打造“阳光政务”体系，强化廉洁监管格局。我厅

狠抓党风廉政建设，全面履行“两个责任”，扎实推进纪律建设、

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，着力构建行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。

积极探索构建“1+4+4+1”的阳光政务监督体系，经验和做法得

到了交通运输部、省委、省政府和省纪委的高度肯定。 

二、强化安全防护体系建设 

不断强化防护硬件建设。大力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，

包括实施危桥改造计划，高标准建设“四好农村公路”，加快实

施航道扩能升级工程等。不断强化防护软件更新。注重加强“互

联网+交通安全”运用，建设行业安全监管监察信息系统，集成

安全监管责任落实、履职痕迹、风险管控、隐患治理、企业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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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人员安全信用管理等需求，实现职责清单化、履职规范化、工

作标准化、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台账化、监管监察电子化便利化。 

三、强化事故预防机制建设 

我厅坚持行业安全监管端口前移，实施交通运输行业性安全

风险年度评估制度，规范交通运输企业营运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

排查双重预防机制。实施从业人员年度筛查清查制度，建立实施

隐患就是事故的追查处理机制。每年度对行业各类持证从业人员

开展筛查清理，对发生事故负有主要责任的、存在毒驾酒驾行为

的、违法违规受到行政查处的、身体和心理不能适应岗位要求的

各类持证人员，实行调岗、辞退处理。 

四、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

分类研究制定交通运输企业和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清单，实现行业对企业照单监管。将企业和生产经营单位

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、法人代表一并纳入监管体系，强

化企业第一责任人的安全监管，完善企业和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

生产运行体系。实施企业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承诺制和诚信

管理。对企业和生产经营单位失信行为实施限制扩大新增业务、

限制获取行业资源配置等管控措施。 

五、强化群众监督渠道建设 

开展“人人都是安全员”活动。充分利用社会公众乘车、乘

船，参与交通运输的过程，结合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 12328 和

公众网上购票系统，开发公众对行车、行船不安全行为和车辆、

司机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举报信息系统，通过群众扫描二维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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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系统，举报乘车、乘船过程中发现和举报的交通运输安全生产

问题，实施举报有奖措施，鼓励、支持和保护群众举报行为，全

力打通社会公众参与交通运输安全监督渠道。 

下一步，我厅将按照《“平安交通”安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

计划》继续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防范体系的完善，从源头

上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为我省实现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”提供坚

强的交通保障。 

 
联系人：刘毅，电话：020-83730281。 

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8 年 6 月 14 日  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省政协提案委、省府办公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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